
「申請食肆牌照須知」
講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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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肆牌照

申請程序及
一般發牌條件的闡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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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般 政 策
考 慮 申 請 的 準 則

發出食肆牌照旨在確保處所適合作經營食肆用途、保障公眾衞生
及顧客安全。有關處所須符合下列條件，發牌當局方會考慮其食
肆牌照申請：

 處所符合樓宇安全規定，而且沒有違例建築工程；

 擬經營的食肆業務符合政府租契的條件；

 擬經營的食肆業務符合法定圖則* 的規限；

 處所符合消防規定；

 處所符合衞生方面的規定；以及

 處所有足夠的通風設施。

* 法定圖則指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擬備和公布的
圖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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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揀選食物業處所時，須預早查閱下述文件：

申領食物業牌照原有政策

查閱文件 從以下政府辦事處獲取有關資料

(1) 樓宇入伙紙
及

批准圖則

屋宇署 － 樓宇資訊中心
九龍油麻地海庭道11號西九龍政府合署北座屋宇
署總部2樓
查詢電話：2626 1207 (由「1823」代為接聽)

(2) 政府租契 土地註冊處 － 綜合查冊中心
香港金鐘道66號金鐘道政府合署19樓
查詢電話：2867 2871

(3) 法定圖則 規劃署 － 規劃資料查詢處
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 或
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
查詢電話：2231 5000 4



申領食物業牌照原有政策
 食物業處所必須符合政府租契條款，方可獲簽發有關牌照

 就設於私人樓宇的處所，申請人須提交聲明書 (表格 FEHB 19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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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領食物業牌照原有政策

 如申請人認為有需要，應就政府租契及法定圖則的專業
解釋諮詢專業人士。

 申請人有責任確保向食物環境衞生署提交的所有證明書
和文件真確無誤。

 若申請人在符合政府租契條款聲明書內提供不正確資料
或作出虛假聲明，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可

取消相關牌照的申請及／或

取消已發出的暫准／正式牌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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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辦事項

應 揀選根據入伙紙、政府租契的條件和法定圖則及其註釋說
明適宜用作經營食肆的處所。

應 提交申請前，翻查和審閱屋宇署備存的經批准建築圖則及
文件，以確定當中是否涉及可能影響處所是否適宜用作食肆
的違例建築工程。

應 揀選有自來食水供應、沖水廁所及妥善排水系統的處所。

應 揀選實用樓面面積不少於30平方米的處所作普通食肆。

應 揀選實用樓面面積不少於20平方米的處所作小食食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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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辦事項（續）

應 揀選可以在廚房、廁所及座位間裝設獨立通風系
統的處所。

應 把擬申請食肆牌照處所的樓面平面圖則一式三份
，連同申請書送交相關的牌照辦事處。

應 以十進制單位按比例（不少於1：100）繪製設計
圖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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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辦事項（續）

應 留意申請進度，適當催促承辦商或代理人採取行動履行
發牌規定。

應 親身出席申請審查小組會議，並參與個案經理到處所視
察遵辦情況。

應 及早準備所需證明文件，如電力裝置完工證明書、通風
系統的供應商發出的證明書、食物供應商證明書、有效的
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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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應辦事項

不應 揀選位於大廈上層作住宅用途、工業或貨倉大廈內的
處所。

不應 計劃使用設有沙井或糞管、污水管及雨水管的地方作
為廚房、食物配製室及碗碟洗滌室。

不應 在未獲食環署發出牌照前，開始營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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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應辦事項（續）

不應 提交不完整的圖則，或對建議設計圖則作不必要的修
改 (尤其是 在獲發出發牌條件通知書之後 )。提交不完整或
經修訂的圖則都 會阻延處理申請的工作。

不應 對其他政府部門，包括屋宇署、地政總署、消防處、
機電工程署、環境保護署及規劃署所施加的規定置諸不理 (

即使已獲發牌當局發出牌照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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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欲申請
I intend to apply for a

(請只選擇右列其中一項
)

(Please choose only

one item on the right)

 普通食肆牌照
General Restaurant Licence

 小食食肆牌照
Light Refreshment Restaurant Licence

 水上食肆牌照
Marine Restaurant Licence

 烘製麵包餅食店牌照
Bakery Licence

 凍房牌照
Cold Store Licence

 工廠食堂牌照
Factory Canteen Licence

 食物製造廠牌照
Food Factory Licence

 新鮮糧食店牌照
Fresh Provision Shop Licence

 冰凍甜點製造廠牌照
Frozen Confection Factory Licence

 奶品廠牌照
Milk Factory

 燒味及鹵味店牌照
Siu Mei and Lo Mei Shop Licence

食 物 業 牌 照 申 請 書
FEHB 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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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 物 業 牌 照 申 請 書

(簽 發 予 以 公 司 名 義 申 請 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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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牌照申請表

倘若申請人在填寫牌照申請表時：

 提供有效電郵地址: 除用作電郵通訊外，食環署亦會在暫

准牌照 (如有) 屆滿日前的 60 及 30日，以電郵同時發送

提示至所提供的電郵地址，提醒有關人士(包括申請人、

發牌顧問)。

 提供流動電話號碼: 除用作電話通訊外，食環署亦會在暫

准牌照 (如有) 屆滿日前的 90、60 及 30日及正式牌照獲

批簽發時，以短訊(SMS)同時發送提示至所提供的流動

電話號碼，提醒有關人士(包括申請人、發牌顧問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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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如申請人在申請時說明擬在店鋪內售賣“限制出售的食

物 ”，食環署會把擬售賣“限制出售的食物 ”的申請與

食肆牌照申請一併處理，並在申請人履行發牌條件 (包括

與售賣“限制出售的食物”有關的發牌條件)後，免費在

食肆牌照上加簽，以示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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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牌照申請表（續）



設計圖則（樣本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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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圖則（樣本二） 17



通風系統圖則（樣本三） 18



繪製設計圖則
注意事項

 整份圖則應載於一頁紙內，不可模糊不清，亦不應以單線繪製。

 圖則應以十進制單位按最接近的比例（不少於1:100）繪製。

 圖則應清楚繪製和標示，並與食物業處所的實際設計相符。

 圖則上無須標示既不屬於常設性質亦非大型的可移動器具及設施。

 圖則上應標明所有屬於常設性質的大型器具／設施／家具。

 圖則上須標示每個空間、房間、櫃枱的用途，以及食肆內任何附帶活動，例如卡
拉OK及跳舞。供進行這些活動的地方，以及申請食肆牌照的處所的確實界線，均
應在建議設計圖則上清楚劃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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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撥作烹煮、配製及處理食物的空間；

2. 撥作貯存任何一種可展示的食物的空間；

3. 撥作向顧客端送膳食的空間；

4. 撥作潔淨、消毒、弄乾及貯存用具的空間；

5. 衞生設備及排水設施；

6. 衣帽間、通道及露天地方；

7. 所有出入口及內部往來地方；

建議樓面平面圖則／通風圖則
應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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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所有窗戶、用以通風的管道，以及機械通風設施；

9. 所有屬於常設性質的大型家具及設備的擺放位置，包
括食物製造或配製機、烹煮爐灶、消毒器、洗碗碟機、
冷藏或冷卻設備、固定的餐具櫃、洗手盆及洗滌盆、
晾乾架及水箱；

10. 貯存和處置垃圾的設施；

11. 所使用的燃料類型。如使用液體燃料，應在設計圖則
上標明燃料箱的位置及容量；

建議樓面平面圖則／通風圖則
應包括

21



12. 加工高地台的範圍；

13. 位於持牌處所內部以及附建於處所或伸出處所範圍，
須於獲發暫准或正式牌照前拆除的現有違建工程；以
及

14. 無須納入就處所有否違建工程的核證範圍內，建議位
於持牌處所內部以及附建於處所或伸出處所範圍關乎
食物業的違建工程。設計圖則上須標示這類違建工程
的所在位置和主要尺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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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樓面平面圖則／通風圖則
應包括



發
牌
程
序

申請人提交申請表格、聲明書及擬議設計圖則

食物環境衞生署初步審閱圖則

不符合基本要求

圖則轉往消防處及屋宇署，另徵詢規劃署意見

+
實地視察

+
申請審查小組會議

有關部門提出反對

暫准牌照發牌條件通知書

申請人提交合資格專業人士
所發出的文件及其他有關文件

簽發暫准牌照
(有效期六個月)

申請人報告完工

+視察

批准發出正式牌照

正式牌照發牌條件通知書

暫准牌照簽發 正式牌照簽發

+申請人應出席處所實地視察及申請審查小組會議，從而了解發牌要求／尚未完成的條件及進度。
23

原有發牌制度

專業核證制度

食環署於發出正式牌照後
進行實地覆核審查

申請人提交合資格專業人士所發出的
證明書、最終圖則及其他所需文件

通知申請人獲批准發出正式牌照



注意事項

 食環署各分區牌照辦事處，皆專責處理該區的牌照申請。
申請人可以向其他牌照辦事處提交申請，食環署接獲申請
後會將文件傳遞至相關分區牌照辦事處處理。然而申請人
應注意上述安排會涉及額外的處理時間。

 遞交申請書時，須夾附符合規格的建議設計圖則。

 如須修訂圖則，須用顏色筆在經修訂圖則上標示擬議的更
改，並略加說明 。

 如要更改食物業處所的設計，申請人須提交經修訂圖則。
食環署會審視更改的範圍和性質，並在有需要時把經修訂
圖則再轉介屋宇署、消防處或其他部門徵詢意見，因而增
加處理申請的工作程序及延長簽發牌照的所需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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暫准牌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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暫准牌照 － 發牌條件通知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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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發暫准牌照
 食物業處所的業務符合法定圖則的規限 (FEHB 192) 。
 處所符合基本發牌條件。
 申請人向牌照簽發辦事處呈交下列文件 –

(1) 暫准牌照發牌規定辦妥通知 (FEHB 89)。

(2) 由專業人士簽發的。

(A) 符合規定證明書 A (衞生規定) (FEHB 90) ；

(B) 符合規定證明書 B (樓宇安全規定) (FEHB 91) 連同小型工程展開

通知書及／或完工證明書 (簡稱「小型工程文件」) 副本 (如適用)；

(C) 符合規定證明書 C (消防安全規定) (FEHB 92)；

(D) 符合規定證明書 D (通風設施規定) (FEHB 93)；

(E) 處所沒有違建工程的證明書 (UBW-1)；

(3) 委任衞生經理／衞生督導員及訓練課程證書 (FEHB 221及221(A));

 接獲申請人遞交可接納的符合有關發牌條件的符合規定證明書後，暫
准牌照會在一個工作天內簽發 (如向牌照簽發辦事處遞交文件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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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發暫准牌照
為方便營商，自2016年9月30日，申請人將小型工程文件副本
送交食環署審核的安排如下：

 認可人士／註冊結構工程師簽署《符合規定證明書B》 證
明符合樓宇安全規定的同時，須負責核對及證明註冊小型
工程承建商所填報的完工證明書就相關資料已齊備。

 屋宇署會進行抽樣查核。

 有關小型工程文件副本可連同《符合規定證明書B》及其他
所需文件，一併向牌照簽發辦事處提交作簽發暫准牌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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暫准牌照

暫准牌照的有效期為6個月，讓持牌人暫時營業，同時可在
暫准牌照期間有充分時間完成餘下正式牌照的申請事宜。

注意:

• 申請人獲簽發暫准牌照後，若就處所的設計圖則作出
修改，食環署會審視更改的範圍和性質，並在有需要
時把經修訂圖則再轉介屋宇署、消防處或其他部門徵
詢意見。

• 相關過程將增加處理申請的工作程序，並延長簽發正
式牌照的所需時間，亦會因而引致正式牌照未可在其
暫准牌照屆滿前獲得簽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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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式牌照

30



簽發正式牌照
1)以原有的發牌制度去簽發正式牌照

申請人履行各部門的發牌條件

申請人報告完工及提交相關可接受的證明文件

食物環境衞生署及有關部門進行最後查證視察

批准發出正式牌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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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

 接獲申請人通知已遵辦發牌條件後，食環署會
於 8 個工作天內派員進行最後查證視察。

 經證實申請人已遵辦所有發牌條件後，於 7 個
工作天內批准發正式牌照。

1)以原有的發牌制度去簽發正式牌照



2)以專業核證制度去簽發正式牌照

33

 除原有的發牌制度外，食環署引入「專業核證制度」
作為申領正式普通食肆及小食食肆牌照的另一途徑。

 與簽發暫准食物業牌照的方式類同。

 以「先發牌、後審查」的方式簽發正式食肆牌照。

 申請人可自由選擇沿用現有機制或專業核證制度。



2)以專業核證制度去簽發正式牌照

34

 申請人可提交由認可人士／ 註冊結構工程師發出的正式食物
業牌照符合規定證明書（衞生規定）(FEHC / FEHE 331)，表
明已遵從發出正式牌照所需的各項衞生規定。

 申請人在履行全部發牌條件後，須向有關牌照辦事處提交正
式食物業牌照履行發牌條件通知 (FEHC / FEHE 332)，並夾
附已填妥的 FEHC / FEHE 331、已認證的最終設計圖則和最
終通風系統設計圖則及所有其他所需的證明書／文件。

 申請人及其委聘的認可人士／ 註冊結構工程師須在最終設計
圖則和最終通風系統設計圖則背面核證、簽署和填上日期，
以證明其設計與處所的現有設計相符。

 在接獲申請人提交文件後，個案經理會查核該等文件。

完工報告所須事項



2)以專業核證制度去簽發正式牌照

35

 如全部文件均獲得接納，食環署會在無需進行
查證視察的情況下，於 2 個工作天內通知申請
人獲批准發正式牌照。

簽發正式牌照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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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以專業核證制度去簽發正式牌照

簽發正式牌照後實地審查

 食環署會在正式牌照發出後 7 個工作日內，在持牌人在
場的情況下進行實地覆核審查。

 確認經認證的最終設計圖則和最終通風系統設計圖則與
處所的實際設計相符，並符合所有發牌條件的要求。

 如發現就申請提交經認證的最終圖則或證明書／文件在
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，發牌當局會採取跟進行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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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地審查結果

實地審查結果

通過 虛假或具誤導性

牌照檔案會轉送至
相關地區辦事處，
以作日後恆常巡查
及監察

 如發現就申請提交經認證的最終圖
則或證明書／文件在要項上屬虛假
或具誤導性，可導致檢控行動／取
消有關牌照／轉交相關部門跟進

 就並不構成檢控行動，會發出口頭
警告予以糾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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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有發牌制度及「專業核證制度」
申請人申報已履行所有發牌條件

申請人是否選用

「專業核證制度」?

申請人申報已履行所有發牌條件，
並提交最終設計圖則及其他獲接納的文件，

以申領正式牌照

否

原有機制

食環署批准發正式牌照

否

是

「專業核證制度」

申請人提交由認可人士/註冊結構工程師發出
的符合規定證明書，連妥為簽署的最終設計圖則

及其他所需證明書／文件，以申領正式牌照

食環署查核所提交的證明書／文件^ 
，以確認是否可以接納

否

圖例：
^ 只查核所提交的證明書/文件，無須進行實地查證視察。
* 在持牌人繳付牌照費並領取正式牌照後的7個工作天內，食環署人員安
排進行覆核及確認審查。

是 (7個工作天)

8個工作天

已履行所有發牌條件?
食環署通知申請
人有發牌條件尚

未履行

否

消防處進
行查證視
察(如適用)

食環署進行查證視察

是 (2個工作天)

食環署通知申請人

獲批准發出正式牌照*



發牌條件通知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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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正式牌照發牌條件

通知書的限期

40

 申請人必須在以下限期履行所有發牌條件：

 暫准牌照屆滿後 3 個月（如已獲發暫准牌照）或

 正式牌照的發牌條件通知書發出後12個月（如未獲發
暫准牌照）。

 如在上述限期屆滿後仍未能辦妥發牌條件，食環署會視作
撤銷正式食肆牌照申請論。若申請人可證明在合理情況下
，延誤履行發牌條件的原因並非申請人所能控制者除外。



處所符合

衞生方面的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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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室內牆壁的物料

42



牆壁與地面之間的連接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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鋪面食物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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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櫃枱的高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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爐具使用的燃料和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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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手盆、洗滌盆及隔油池的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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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毒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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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碗碟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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雪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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碗碟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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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配製檯面的物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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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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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風設施

吹 氣 扇 的 過 濾 旗 號 顯 示 器
（俗稱「旗仔錶」）須安裝在
處所的顯眼處以方便檢查。

54



鮮風入口和抽氣出口的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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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取正式牌照及繳費
 申請人可選擇以下方法繳交正式牌照的牌費

 親臨或授權他人前往牌照簽發辦事處;

 現金

 支票

 易辦事

 轉數快

 郵寄支票至相關牌照簽發辦事處;

 經「網上牌照服務」(http://www.licensing.gov.hk) 在網上以信用
卡、繳費靈及轉數快付款;

 電子支票 (e-cheque) 連同所需證明文件，以電郵方式傳送至相
關牌照簽發辦事處;

 港島及離島區: echeque_hkislio@fehd.gov.hk

 九龍區: echeque_klnlio@fehd.gov.hk

 新界區: echeque_ntlio@fehd.gov.hk

 牌照將於成功繳費／接獲電郵及所需文件後5個工作天內
寄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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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上提交
食物業牌照的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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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上提交食物業牌照申請

設計圖則應符合下列準則：

1) 圖則應以PDF格式存檔；

2) 圖則合共的檔案大小不應超過15個百萬字節（不

超過15 MB ）；

3) 圖則應以十進制單位按不少於1:100的比例繪製；

及

4) 每幅圖則的大小不應超過一張A3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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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載電子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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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樣下載電子表格

 食物環境衞生署網頁 (www.fehd.gov.hk) 

在食物環境衞生署

主頁按 “公用表格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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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樣下載電子表格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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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按圖示
下載表格

: 有此圖示者，即表示可在網上提交申請表



網上查詢
牌照申請進度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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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上查詢牌照申請進度系統

 設立網上查詢牌照申請進度系統的目的，是提供
一個平台，讓牌照／設置露天座位申請人可透過
互聯網查詢申請的進度、提交相關文件或圖則及
查閱食環署向其發出的信件。

 以郵寄方式，將登入系統的資料（包括登入名稱
及密碼）送交申請人。

 申請人可從網站www.licensing.gov.hk或經食物環
境衞生署網頁 (www.fehd.gov.hk) 登入系統。

63



64

網上查詢牌照申請進度系統(續)

(登入／登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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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上查詢牌照申請進度系統(續)

選擇申請



網上查詢牌照申請進度系統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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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上查詢牌照申請進度系統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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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上查詢牌照申請進度系統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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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上查詢牌照申請進度系統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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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上查詢牌照申請進度系統(續)

食物環境衞生署
Jane Chan

1234 5678

jchan@fehd.gov.hk

屋宇署 / 香港房屋委員會
Mary Lam

1234 1234

mlam@bd.gov.hk

消防處 (防火分區辦事處) 

John Lo

5678 5678

jlo@fsd.gov.hk

Pam Lee

1234 8765

plee@fehd.gov.hk

香港灣仔軒尼詩道
225號駱克道市政
大廈8樓及9樓

David Chow

1234 4321

dchow@bd.gov.hk

九龍油麻地海庭道
11號西九龍政府合
署北座屋宇署總部
2樓

Vincent Chan

5678 8765

vchan@fsd.gov.hk

香港上環西消防街
2號上環消防局閣
樓

mailto:jchan@fehd.gov.hk
mailto:mlam@bd.gov.hk
mailto:jlo@fsd.gov.hk
mailto:plee@fehd.gov.hk
mailto:dchow@bd.gov.hk
mailto:vchan@fsd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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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上繳交牌照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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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上繳交牌照費用

(登入 / 登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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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上繳交牌照費用(續)

選擇「牌照／許可證」(新簽發)



 根據發牌通知書上的內容，輸入牌照／許可證號碼
，生效日期及費用後，按 「遞交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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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上繳交牌照費用(續)



 核實牌照資料後，按「確定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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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上繳交牌照費用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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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按確認

網上繳交牌照費用(續)

選擇付款方式



申請設置露天座位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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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牌照指南 (超連結)

https://www.fehd.gov.hk/tc_chi/licensing/guide.html#OutsideSeatinngAccommodation


申請設置露天座位間

 在食肆外面的露天地方供人作户外進餐用途；

 書面申請 ;

 可與食肆牌照申請同時提交或待獲簽發食肆牌照後
申請；

 食肆及露天座位間設計圖八份；

 食肆及露天座位間位置圖五份（繪製比例為
1:1000）;

 食環署會視乎情況所需，把申請轉介建築署屋宇署
／房屋局常任秘書長辦公室獨立審查組(獨立審查
組)、建築署、消防處、規劃署、民政事務總署、
地政總署及運輸署徵詢意見 ;

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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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設置露天座位間

* 所需的標準處理時
間適用於簡單直接
的個案。



申請設置露天座位的主要發牌準則：

1. 土地合法使用權 —

 設於政府土地，須就露天座位的土地用途徵求地
政總署署長批准，取得合適的土地文件。

 設於私人土地，須確保露天座位的範圍已符合批
地條件所准許的用途，並提交該範圍的土地擁有
人／業權人所簽署的同意書，證明已全權獲得該
幅土地的合法使用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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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設置露天座位間



2. 規劃許可 —
露天座位必須位於分區計劃大綱圖中准許作“食肆”
用途。

3. 其他有關部門的規管 —
包括衞生規定、樓宇安全規定、防火規定、交通安
全規定以及環境規定。

4. 公眾意見 —
民政事務處會協助在該區進行公眾諮詢。食環署會
就反對意見及申請所涉及的投訴和執法紀錄再作評
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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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設置露天座位間



可在以下的地政總署測繪處或有關地區的
測量處，購買比例為1:1 000的地段索引圖

 測繪處 港島地圖銷售處

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23樓

電話 : 2231 3187

 測繪處 九龍地圖銷售處

九龍油麻地彌敦道382號

電話 : 2780 09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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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牌

在已獲食環署署長簽發食肆牌照的處所內售賣酒類，以供在處
所內飲用，必須事先向酒牌局申領酒牌。

酒牌局秘書處（灣仔皇后大道東）電話: 3141 1237

分區牌照辦事處

 港島及離島區（駱克道市政大廈）電話: 2879 5779

 九龍區（北河街市政大廈）電話: 2729 1293

 新界區（大埔綜合大樓）電話: 3183 92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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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載食肆牌照申請指南

「如何申請食肆牌照」
https://www.fehd.gov.hk/tc_chi/howtoseries/forms/n

ew/A_Guide_to_Restaurantc.PDF

「如何申請食肆牌照 (簡讀版)」
https://www.fehd.gov.hk/tc_chi/licensing/Quick_Refe

rence_Guide.pdf

「食肆設置露天座位申請指南」
https://www.fehd.gov.hk/tc_chi/howtoseries/forms/n

ew/OSA_Guide.pdf

https://www.fehd.gov.hk/tc_chi/howtoseries/forms/new/A_Guide_to_Restaurantc.PDF
https://www.fehd.gov.hk/tc_chi/licensing/Quick_Reference_Guide.pdf
https://www.fehd.gov.hk/tc_chi/howtoseries/forms/new/OSA_Guide.pdf


牌照組及牌照簽發辦事處
 港島及離島區

牌照組（食肆牌照） 電話 : 2879 5729

牌照簽發辦事處 電話 : 2879 5380

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樓

 九龍區
牌照組（食肆牌照） 電話 : 2729 1347

牌照簽發辦事處 電話 : 2729 1964

九龍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樓

 新界區
牌照組（食肆牌照） 電話 : 3183 9227

牌照簽發辦事處 電話 : 3183 9206

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大樓4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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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肆牌照資源中心

九龍深水埗基隆街333號

北河街市政大廈4樓

電話: 2958 06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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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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